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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識八年的

林志昇

2013.09.26 正式宣布「切割一切的關係」
記憶中我在2005年元月經由兩位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林志昇。他告訴我之前曾在中國投資辦學，但是等到學校稍具規模之後，就被中國政府沒收了，並且又對他發布通缉，所以他只好逃回臺灣 (自稱是第一個偷渡金門的臺灣人)，重新另一 段工作生涯。由於對國際政治和國際法有興趣，在研究所也學過相關課程，並曾協助兩岸密使的工作，一直在收集「兩岸的法理關係和臺灣的國際地位」等資 料。他也發覺用不同的角度研究這些議題會是個很好的學術挑戰。

當時我曾經在臺灣的報章雜誌發表過一些「臺灣國際地位」的文章。大致上我是用 “戰爭法” 的角度來分析，但是我發覺臺灣一般的老百姓對戰爭法相當不熟悉，甚至於沒聽過。

戰爭法的基本結構應該是 1. 征服 2. 佔領 3. 軍政府。 也就是說: 外國軍隊來征服一塊地，接下來是佔領這塊地。所謂「佔領地」就是軍政府管轄地。 佔領方面，有四個問題要弄清楚； 一、佔領是甚麼時候開始，這也是軍政府的啟動。 二、誰是佔領權國，這也就是征服者。三、和平條約何時生效。四、軍政府何時結束，這也就是佔領結束。我們運用這樣的結構，才能徹底了解戰後的和平條約在寫甚麼。

我向林志昇舉波多黎各Puerto Rico為例。

美國 – 西班牙戰爭期間，波多黎各被美國軍隊征服。西班牙軍隊在波多黎各投降的日期是 1898.08.12。當天叫做 “佔領開始”，美國軍政府在波多黎各啟動。我們四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一、 佔領是1898.08.12開始的。

二、 美國是征服者，所以是佔領權國。

三、 和平條約是1899.04.11生效的。

四、 美國軍政府於 1900.05.01終止，這也就是佔領結束。

我再舉古巴Cuba為例。

美國 – 西班牙戰爭期間，古巴被美國軍隊征服。西班牙軍隊在古巴投降的日期是 1898.07.17。當天叫做 “佔領開始”，美國軍政府在古巴啟動。我們四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一、 佔領是1898.07.17開始的。

二、 美國是征服者，所以是佔領權國。

三、 和平條約是1899.04.11生效的。
四、 美國軍政府於 1902.05.20終止，這也就是佔領結束。 

所以 按照這個模式，加利福尼亞領土、關島、菲律賓、琉球群島、等等被征服領土，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當然，臺灣也不例外。但是很重要的是，這些例子之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國際法 (也就是 「拿破崙時代過後的現代國際法」) 的常識一二三：

(一) 當地軍隊投降，是“佔領”的 開始，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is no other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二) “佔領” 並非併吞，“佔領移轉主權” 是鐵則。”Military occupation” is not annexation.  A firm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states that “military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三) 我們形容佔領地是還沒有進入 “最後 (政治) 狀態，所以常稱之為「地位未定」。”We characterize military occupation by saying that the occupied territory “has not yet attained a final political status.”  Hence, the status of occupied territory is undetermined. 
(四)軍政府會持續到有其他法律上之“政府”給予替代為止。眾所皆知，當地人民一定會要求 “高度自治”，所以軍政府的下一個安排一定是 “民政府”。 Military government continues until legally supplanted (by a recognized civil government for the territory).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wishes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for a high degree of self-rule, a subsidiary “civil govern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五) 依據歷史慣例，美國軍政府管轄的終止，每次都有美國總統宣布。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 the termina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is always announced by the US Commander in Chief. 
(六) 佔領軍不能被任意改變佔領地人民的國籍。The national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occupied territory may not be changed at the will of the occupying army.
(七) 佔領領土的最後處置只有兩種The final disposi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y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成為主權國家 1. The territory become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  成為另一個主權國家的 一部分2. The territory becomes part of another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 
(八) 流亡政府方面：沒有任何方法或程序可以使流亡政府就地合法。In regard to a “government in exi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are no methods or procedures which can enable it to become the “legal government” of its current locality of residence. 
以臺灣為例。

美日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灣被美國軍隊 (船隻、飛機、等)征服。日本軍隊在臺灣投降的日期是 1945.10.25。當天叫做 “佔領開始”，美國軍政府在臺灣啟動。(沒有所謂“臺灣光復節”。) 
我們四個問題的回答如下：

一、佔領是1945.10.25開始的。

二、 美國是征服者，所以是佔領權國。

三、 和平條約是1952.04.28生效的。

四、 至於美國軍政府的終止，美國總統自 1945年到現在尚未宣布，因此我們必須認定，臺灣地區在法理上仍為美國的佔領地。至於中華民國 (蔣介石集團) 在臺灣，它是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在 1945.09.02的 “一般命令第一號” 委託代辦臺灣地區的軍事佔領任務的。後來，在 1949.12.10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遷移到佔領中的臺灣時，立刻成為一個流亡政府。

推廣 “臺灣是美國佔領地” 的論述

2005年我和林先生一起寫了很多文章介紹推廣 “臺灣是美國佔領地” 的論述，並投搞到臺灣的各大報章雜誌。藍營的媒體大多都不喜歡這樣的文章，因為他們堅持臺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綠營的媒體也不大欣賞，因為他們說臺灣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後來有些綠營媒體以「異想天開集」或「歷史狂想曲」的副標題陸陸續續地開始刊登。

2006年初夏，林志昇決定投入高雄市市長選舉，主要的目的也是推行此 “臺灣為美國軍政府的海外管轄地” 的論述。為此他也在高雄的某一家電臺主持廣播節目。俗語說：「沒有噱頭，就沒有搞頭。」為了高雄的選舉，我建議林志昇找個議題來告美國一狀。這確實是很困難的，除了支付美國律師的昂貴費用以外，會面對「國家免訴」的問題。後來和美國律師連絡，決定可以主張臺灣人民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之下，應該有個「美國國民非公民」的國籍認定。

半年的宣傳下來，林志昇雖然沒贏得市長寶座，但總算在高雄一帶培養一大批支持我們美佔論述的臺灣人，而且成功地要求美國法院與行政部門必須認真地注意臺灣人的人權議題。

2007年到2009年初，我和林先生不斷地寫文章、編書以及與各團體開會討論並提倡 “臺灣自主性” (包括建國、進入聯合國、一邊一國、編寫 “臺灣憲法”、反對美國 “一個中國政策” 等等主張) 。如此，我們找到不少支持者，而於2008年2月決定成立一個叫做 “臺灣民政府” 的組織。逐漸地，有好心人士提供不同的場所給我們開會，林先生也參加了很多廣播節目，在臺灣南北奔走。

2009年春天訴訟結束，美國的法院傾向承認臺灣仍然在美國軍政府管轄下，判決中比較重要的是法官聲明：「本土臺灣人沒有國籍、臺灣人民生活在政治煉獄中以及臺灣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此判決下來以後，林先生就一直說美國很多行政機關的官員不斷的和他連絡，我當時也沒有懷疑信以為真。

2010年三月，有一個美國記者 Michael住在馬州‧波士頓市，打算到臺灣參訪七天。這位記者也希望可以訪問陳水扁。為此我就去臺北市議員江志銘的辦公室打聽相關程序，江議員他就很快幫我和這美國記者安排去土城的監獄，與阿扁面談。當天阿扁還算有笑容，感覺還算輕鬆，但是在二十多分的談話以後，我開始想，若是阿扁一直留在監獄，沒有能常常去公園運動、呼吸新鮮空氣、曬曬太陽，房間又太小，行動受限，有書但是缺乏適當的閱讀燈，長期下來吃不好、睡不好、運動不夠、醫療資源不足 . . . . . 身體健康情形一定會每況愈下。
後註：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於2013年8月26日發表了一份更新版的《中國／台灣：「一個中國」政策的演進》報告。其中，重申了兩件事：(1)「台灣地位未定」是國際共識，(2)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都不擁有主權。
我心想，其實，若能早一點確定臺灣是美國的佔領地，美國對臺灣有管轄權，那麼要給阿扁釋放出來就容易多了！畢竟，美國的法律是比較重視人權！
美國華府的雞尾酒會            2010年九月
到2010年夏天，我們決定計畫在美國首都華府的一個大飯店裏頭舉行一個雞尾酒會。為何在2010.09.08 開雞尾酒會，是因當天是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 59周年紀念日。雖然我英文溝通沒問題但是卻沒有美國行政部們的官員跟我聯絡，我問林先生這次去美國可否順便與這些關心臺灣議題的官員碰面談談？林先生說這點不會有問題，並叫我準備很多書面資料，而且一定要拿到很多他們英文的名片。林先生說這些官員會主動跟我聯絡。
結果2010年09月初去美國，住在首都華盛頓特區一個多禮拜，在雞尾酒會上也沒有碰到任何重要的官員，官員也沒有主動地到大飯店跟我聯絡。因此我帶到美國的 許多量書面資料和研究報告，大部分只好帶回來臺灣。
在2010年秋天從美國回來以後，林先生開始計畫在桃園龜山鄉租賃一個六層樓的休閒會館，做為“臺灣民政府”的基地，而且要常常開設訓練課程，推廣”美佔論述”。這個休閒會館取名 “水月園”，從2010年秋天一開始投入大量的金錢給予整修，但是也如期在2011年元月中旬，順利開起初級班第一期的訓練課程。當初林先生答應大家：「美國將來會派很多老師來給臺灣的學員上課。」所有的人聽了都很高興。

就這樣我們2011年一邊監督 “水月園”的 工程，在各地演講或發傳單招生，然後每周五到周日開班教授 “建國法理學院” 的課程，或做內部人員的訓練。總共我們聘請了三十幾個老師，而我個人擔任 “從美國憲法探討美國獲得海外領土的法理” 之類的課程。
林志昇秘書長把臺灣的行政區域重新規劃，中央有內閣與參議院、眾議院。臺灣本身分為六個 「州」，另外還有一個原住民的特別行政區。每一個州除了州長與內閣外，還有參議會與眾議會。原住民也有他們的組織。
到了 2012年初，“水月園” 已經滿周年，我問林志昇我們該怎麼促使美國核發旅行證件給臺灣人？我認為，若是已經和美國的行政機關溝通差不多了，那如請美國的律師寫正式的申請函，美國的國防部、國務院、國土安全局等單位就可以趕快批准。相反的，若是美國的行政機關、眾議院參議院都還沒有 ”共識”，則應聘請公關公司比較妥當，進行幾個月的 “跨部會溝通” 是有必要的。結果，林志昇都說已經溝通差不多了，所以我們就請律師寫正式的申請函與理由說明書。
第一次環島之旅，抱怨四起
2012五月我和太太決定用十四天的時間環島一次，親自拜訪每一州了解各州情形。當然，每一個團體會有一些內部問題，但是我們倆真的沒想到各州的人員會提出這麼多的不滿和不愉快。他們最大的不滿是說林志昇秘書長處理財務很不清楚、領導風格太霸道、而且到處開 “空頭支票” 大多已答應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到。
回臺北以後，我特別整合各界重要意見，用兩天的時間擬出多項 “議案” 給州長委員會，建議他們早日開會討論與探討，並把完整意見轉給水月園的臺灣民政府內閣，要求有所改善。我所提的議案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所有的債務應該清一清
編號：01
內容：經過多年研究，何瑞元於2004年秋季的哈佛大學亞洲季刊發表美佔臺灣國際地位論文後，2005年林志昇加入推行行列，何林又在2005年九月募款刊登華盛頓郵報。2008年2月開始以臺灣民政府的名義繼續推動此論述。不過，2005年一路走來，累積了許多債務。這些債務包括林志昇2006年競選高雄市長、2006年10月26日開始的控美案等。特別是水月園2011年元月啟動以後臺灣民政府組織大為擴大，並又分為全臺七個州，指派主席、副主席、總理、各個重要委員會委員、州長、副州長、參議員等職務，因而很頻繁地舉辦很多活動。基於中央之財務一直拮据，導致州長、副州長常常必須用私人之財力墊出各種費用。

為此，有的州長、副州長甚至於動用到自己家裡的積蓄、退休金或去抵押自己的財產來張羅各種款項，結果引起家族很多的不滿。據悉，憲昭主席也曾抵押自己的房子，為了製卡公司製作民政府身分證所需之簽約金等等。

依據林秘書長之說法，美國有意提撥第一筆款項給臺灣民政府，總數三億美金。以上所形容的債務前後加起來也不會超過美金一百五十萬，所以要求一次全部清償並不為過。

直至2012年6月，這個債務若不能清償一次，各州的推廣計畫實在會受到嚴重的阻礙、各界質疑不斷、謠言滿天飛、同心們士氣低落；而且各州長、副州長等應該無意願再提撥任何款項來支援中央任何花錢的計畫，包括繼續建設水月園與招待各國來賓來臺之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日屬論述之探討。

編號：02
內容：民政府的建立是基於推廣一個對臺灣國際地位的法理論述。換言之，一個正確的法理論述是我們的命脈。有很多學員紛紛反應：美佔的論述從法理的每一個角度都說得通，但是「日屬」的論述不是法理。2012年5月11日至5月14日，臺灣民政府的琉球團並沒有受到當地日本政府官員或政治團體的接待，而只是民政府的人員好像在扮演推銷員的角色，去求日本人注意這個所謂的「日屬」議題。實際上我們是一個政府，這不應是一個我們跟日本人來往的正確方式。

2012年5月14日「讀賣新聞」第一版的篇幅是「沖繩復歸日本四十年」的系列報導之一。分析到日本中央多年來完全沒有預算把足夠日本自衛隊人員派駐琉球，以便可以全部掌握琉球的國防，不需要依賴美國。雖然很多琉球當地的居民隨時激烈反對美軍長期居住，但日本中央政府實在沒有能力自己負責所需的琉球自衛費用。基於此，我們怎麼能期待日本會有錢去接納臺灣所需的國防事務和其他管理臺灣的費用呢？

如果「日屬」的論述是真的，那麼提倡的人員或單位務必提出一個完整的論文，並有各種註解、參考文獻在裡面，這樣我們民政府的人員可以作為參考。目前有在美國的臺僑提供1980年6月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裡面法官所運用的法律是日本1947年新憲法與新憲法體系下的日本國籍法，而這個判決已經可以把民政府中央所提倡的「日屬」論述反駁得一乾二淨。其中三個重點：(1) 日本天皇沒有財產，因此任何主張日本天皇有財產的論述是輸在起跑點；(2) 臺灣不屬於日本領土，1952年後臺灣之處置非日本政府所能決定或論斷；(3) 日本的國籍事務均必須以法律定之，而目前的國籍法沒有任何條文可以用來使臺灣人獲得﹝或回復﹞日本國籍。

「日屬」顯然不是法理，而是政治議題。在這種情況之下，提倡「日屬」的人員，我們州長必須要求直接出來跟我們討論。也請問提倡「日屬」的人員，你有多少預算可以撥給我們推動這個議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臺灣民政府所發佈「言論」之切實性。

編號：03
內容：很多社會人士剛接觸到民政府時都很興奮。但是受完訓、又繼續聽到民政府各種訊息以後，有的開始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是很多言論當初是很大聲的發言，到了後來沒有實行而不了了之，也沒對同心們有任何解釋，大量消耗民政府最重要的公信力。

近一年的例子不勝枚舉。警衛室完工後要由美軍駐進；臺灣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我們要控告美國要求取消中華民國選舉；我們要組織黑熊隊，並到日本去接受訓練；2012年4月底我們要派團體到日本覲見現任東京市長與前任首相；美國會派教師負責一部分民政府的訓練課程；美國要求水月園後面鋪上大面積的水泥，以利美軍直接用直升機來到水月園參觀；美軍2012年春天起會大量進駐臺灣；美國指定民政府人員準備接收中興新村 . . . 等等

當我們滿天開這種空頭支票時，會帶給我們學員和很多關心我們進度的社會人士一個「民政府不可信任」的結論。

是故，我們認為有多少的把握才能講多少話，沒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宣布。至於這些講話太誇張的人員必須受到約制，因為造成各州州長很大的困擾，無法收拾外面的亂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中央所提議各州必須配合的新計畫。

編號：04
內容：民政府中央常常提議各種州政府必須配合的新計畫，包括遊行、大型聚會、餐會、旅遊團，甚至於邀請外國貴賓來水月園開多日會議﹝其費用當然包括機票、膳宿、旅遊﹞等等。

2012年初，林秘書長似乎在計畫多位臺灣、美國與日本學者在水月園開多日之大型會議。其相關費用之張羅，在美國尚未撥款的情況下，可預料到是要各個州的州長與副州長分攤張羅。但是這樣的安排沒有事先徹底評估預期的效果、投資報酬率等等，並獲得各州州長同意以前，不應由中央發號司令下去要求大家配合，這不是我們民政府組織所要的運作模式。

更何況，曾經開過的多次會議，幾位被招待來民政府開臺日共同聯盟的記者、議員們共同的反應是：聽了三天都聽不懂民政府的日屬論述，法元和依據在哪裡？
總之，必須要求日後任何涉及各州要配合出錢的活動必須先提案給州長，要求召開臨時州務會議、並獲得同意後才能進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人事問題。

編號：05
內容：在2012年4月已經謠傳臺灣民政府的中央要開始考核各州州長之表現，並排出名次。有優良表現者有獎勵，有不佳表現者必須接受懲罰。在此聲明這樣的作法是無法運用在民政府目前的制度上的。

曾經有多年社會團體運作經驗的學員提出，很多社會團體是由中央募款，然後按照其代表會所通過的議案，要執行的項目再撥款到地方，由地方人士加以執行各項計畫。在這種制度之下，如果是某一個地方代表在運用預算上確實沒有很好的效率，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績效，或有貪瀆舞弊等情事，經查屬實，中央當然可以要求檢討並討論懲戒或懲罰的手續。而且己發行的民政府臺灣身份證、一而再再而三的落空其公開所作的承諾，導致失信於民、州務推展深陷瓶頸。與其一味責怪地方績效不佳、不如地方中央共同深切檢討、找出問題所在。

而且民政府並沒有撥款到地方，所以民政府的中央沒辦法討論到懲戒地方州長、副州長這樣的情形。是故，這些各個地方的運作應該僅能開會來彼此交換意見，或討論如何有效地推廣民政府之各項業務，但是至於懲罰，唯有能基於中央人員與地方人員共同的決議，某人有不正確、不該有、或不道德的瑕疵，應當受什麼懲罰，非中央一、二個人決定了就算。「軍政府下沒有自由」這句話是要全面配何預算、資源和健全制度下才能說的話，否則不足以服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設立確認管道。

編號：06
內容：據悉，臺灣民政府的身分證宣稱是由水月園的行政人員，在製卡公司的電腦系統上輸入電腦後，整批直接郵寄到美國的製卡公司製作，然後整批送到美國在臺協會，由林秘書長至在臺協會領取。為了確認此事實，我們認為應由州長代表每次配合林秘書長去領卡帶回來。

據悉，林秘書長也每個月跟美國政府的一些代表碰面一、兩次，我們認為實際上是已經有太多人對這樣的情形表示極度的懷疑，造成各州州長無限的困擾。所以為了杜絕這個事情的再發生，要求跟美國代表碰面時，應由州政府同時也派代表一起來會談。

依此類推，我們民政府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來往不能光聽一個人所說的代表，一定要設計另一確認管道，來確認事情的討論內容和進度，否則無公信力可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案：水月園與臺灣民政府的關係

編號：07
內容：桃園龜山水月園農場自2011年元月啟動以後，臺灣民政府組織大為擴大。但是到今天為止，很多州長、副州長、中央內閣人員、地方內閣人員、參議員及支持民政府的 一般社會人士都有一個疑問：

           水月園與民政府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若是已經有正式的合約關係，這個合約的 內容是否應該公開？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很意外的，州長委員會還是決定不了，他們當時 (2012年六月) 不想提出這些問題給臺灣民政府來探討與解決。

如此，2012年又拖到2013年。在桃園，水月園又繼續整修、招生、訓練，也組織旅行團到琉球、東京和位於印度的 “西藏流亡政府”。雖然很熱鬧，但是要說有甚麼很大的意義，我實在看不出來。好消息是林秘書長指派了一位林德興先生去美國華府 當作民政府的正式美國代表。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我們美國律師 2012年三月申請 “旅行證件” 的信函似乎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我向林先生提起，他說會再催催看。

2013年四月底，有一團三十幾位的州長、副州長、內閣人員等等，以及一些重要的幹部到美國首都華府，是為了於國家新聞俱樂部舉辦了一個會議：公布我們團體的一些新的工作目標，而且宣布把 “臺灣民政府” 的 稱呼直接簡化為 “臺灣政府”。 很奇怪的，這一次的旅行團出了很多狀況，林秘書長一直抱怨這次的人員在美國提倡很多 “臺獨”的 觀念，但是參團的成員一直堅持說沒有這回事 . . . . . 真是一團謎霧。沒想到，這些州長、副州長和內閣人員還沒有回到臺灣之前，林秘書長就直接發布命令要開除十幾位重要人員。

對於這一點我實在看不下去，立刻決定支持這十幾位人員的看法和說詞。我找了幾個朋友，擬出一個文給林志昇秘書長，內容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旨: 聲明與要求

1. 2011年元月份起水月園同心開始受訓到現在﹝2013年6月底﹞，林志昇常說經常與美國五單位聯絡﹝包含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國家安全會、司法部與中央情報局﹞，但經過林德興先生努力證明是欺騙大家的。事實上，兩年半以來，林志昇沒有與美國任何行政單位有雙向溝通。

2. 如此，我們很容易瞭解，高級班並非美國要求增加的，而僅是你個人的意思。高級班內容與初級班內容大致上一樣但收費10000元，十份過分。在此提出要求，林志昇先生應該公開相關帳目如何處理高級班多期已經獲得之金錢款項。

3. 同時，停機坪並非美國要求增加的，而僅是你個人的意思。凡是捐款建設此虛擬的停機坪應該有權力把捐款拿回來，敬請二十天內發布相關退款辦法。

4. 林志昇先生上課中說中華民國早已經行文給你，「. . . 臺端並無欠稅. . . 」最近，卻發現你欠稅接近NT$ 兩億元，可見你的行為已經涉及詐欺、背信支持的同心、欺騙人民的感情。

5. 即日起，請正式告示林志昇體系捐款人名冊、金額，書面呈現，你應有還款計畫，包括向學員以各種名義借貸之新臺幣或美金的各筆金錢。

雖然有多位於四月底/五月初簽名並寄去桃園 “水月園”，但是沒有回應。因此朋友建議在台灣的報紙上正式公布一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下來，我再次確定要支持林秘書長所開除的人員，所以於 2013.05.22 在網路上發表聲明如下：
臺灣民政府﹝簡稱TCG﹞中央辦公大樓﹝桃園縣龜山鄉員林坑路100-1號﹞自2011年元月開始運作以來，承蒙各界支持，得以順利運作。臺灣民政府簡稱 "TCG"，其中央辦公大樓簡稱 "水月園"。 TCG組織之秘書長為林志昇先生，主席為旅日曾根憲昭醫師。 
為了澄清社會上不實之謠言，特此聲明何瑞元先生﹝美籍﹞從不涉及TCG組織或水月園本身之(1)人事、(2)行政、(3)公關、(4)會計、(5)財務、(6)未來社會福利措施和規劃或(7)工程等運作方針與策略事宜。何瑞元先生也從未領取TCG組織任何報酬。故，任何人對TCG運作或對水月園運作之疑問，包括林志昇秘書長行事風格、學術背景、演講內容等，水月園教育訓練，TCG組織的財物控管和審計，等等質疑均與何瑞元及其家人無關。 
由於關心臺灣人的人權以及臺灣人在國際社會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何瑞元先生自2001年起，專心研究臺灣國際地位論述﹝主要是以英文研究﹞。此論述之重點在於研究臺灣與美國之間的歷史和法理關係。何瑞元先生於2004年秋季在哈佛大學亞洲季刊發表臺灣國際地位之論文，是依世界上多處佔領地之歷史與法理通盤比較的徹底分析，才獲得哈佛多位教授審查通過之明確論述。何先生也一直願意提共此論文結果給任何團體推廣，不需經過他個別授權。唯不得任意扭曲或轉彎，與不相干的論述做連結，或藉此斂財。 
眾說自第二次世界戰爭到今天為止，臺灣與日本均受到美國政府很多的牽制，甚至於臺灣、日本與美國之間自1895年到現在仍然保持特殊的三角關係，或臺灣仍為天皇管轄下之海外領土。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何瑞元從未找到法理上之充分依據或文件，故無法證實。 
 
何瑞元             特此聲明。            05.22   
走筆至此，2013年的暑假已經過了，林志昇 “水月園” 大勢已去，但是對於關心臺灣前途的人，所留在我們面前的大題目仍是如何促使美國按照佔領琉球群島的模式一樣， 核發旅行證件給本土臺灣人。美國是法治的國家，這樣的訴求也是完全符合法理。反正，有誰可以告訴我，臺灣關係法第幾條、舊金山和約第幾條、或哪一份美國總統行政命令，其它美國所發佈的命令規章或國際法文件. . . ，什麼地方有明確的條文允許一個中華民國外交部在臺澎地區核發護照給本土臺灣人？ 

如此，能建立「美國軍方才有權利核發旅行證件 (“護照”)給本土臺灣人」的觀念，我們就很容易證明臺澎地區並非中華民國的 “國內領土”。接下來，把阿扁在監獄的管轄問題轉到美國的司法體系，應該就可以早日保外就醫，而後在適當的監督下，返家休養。

這些是我們的願景，而我相信只有聘請美國首都華府的公關公司和我們配合推廣這些正確的法理，才能早日看到曙光! 為此，我也必須與認識八年的林志昇先生在此正式宣布「切割一切的關係」。期待早日爭取到本土臺灣人應有的人權！ 

何瑞元2013.09.12      寫於臺北市       
       2013.09.23      文字稍修

       2013.09.26      正式發表於台中市記者會

其他資料，請參考  http://www.taiwanadvice.com/notify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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